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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农业巨灾已对农业生产和人类生命、财产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建立和

完善农业巨灾保险机制已经迫在眉睫。 为此，本文以农业巨灾保险机制设计的路径推进为线

索，利用保险经济学等理论工具，从农业巨灾风险的可保险性出发，在比较了几种传统的农业

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后，以农业再保险制度安排为重点，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归纳和梳理，
阐述了农业巨灾保险机制设计的研究进展情况以及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以期为国内的进一

步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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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我国自然灾害频发，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

响最大的国家。 农业是公认的“弱质产业”，抵御

自然灾害能力极差。 近 ３０ 年来，我国灾害发生的

频率、受灾人口和农作物受灾面积、灾害的直接经

济损失都在不断上升。 保监会资料显示，２０１３ 年

我国东北地区遭受了特大洪涝灾害袭击，农业保

险已接到报案估损金额 ３１．２１ 亿元，南方长江中

下游和西南东部部分地区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旱

情，农业保险已接到报案估损金额 １９．６０ 亿元。

据初步估计，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我国农业保险的综

合赔付率高达 ６５．１６％，综合费用率为 １８．７８％，农

业保险的综合成本已接近 ８４％。①

农业风险有别于一般的财产风险，具有很多

特殊性，如风险单位大、风险的广泛伴生性等

（Ｓｋｅｅｓ，２００３［１］；Ｍａｈｕｌ，Ｓｋｅｅｓ，２００７［２］；庹国柱、朱

俊生，２００８［３］；等）。 ２０ 世纪初期世界开始对农业

巨灾风险及其分散理论进行研究，３０ 年代开始对

分散农业巨灾风险机制的进行探索和实践，９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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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后出现了有效的巨灾风险分散手段———风险

证券化。 由于传统的农业保险方法无法解决农业

巨灾风险的问题，所以通过风险证券化的方式将

农业巨灾风险在资本市场上进行分散成为一种有

效的方式，但我国的实际情况无法满足这种机制

的发展和实际应用。 针对我国现实国情特点，本
文认为建立和完善农业巨灾保险机制，关键在于

开展以再保险为核心的多层次风险保障体系的制

度建设，从更大范围内分散农业巨灾风险，使之满

足风险可保性的大数定律，解决我国农业巨灾风

险可保性问题。 因此，本文将重点放在农业巨灾

再保险的研究上，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归

纳和梳理，力图为国内进一步开展研究并解决农

业巨灾保险机制设计的相关问题提供重要参考。

二、农业巨灾风险的可保性
风险可保性的“大数法则”是现代保险业经

营的重要基石。 然而，农业巨灾风险并不符合

“大数法则”可保风险的基本要求。 一方面，纯粹

的商业保险业对农业巨灾风险不愿承保；另一方

面，众多的农户因为高额的保费往往不能参保，由
此，农业巨灾保险市场失灵问题十分突出。 因此，
结合现代科技理论发展新型成果，探讨和解决农

业巨灾风险的可保性问题，是建立和完善农业巨

灾保险机制的重要前提。
Ｂｏｒｃｈ（１９７４） ［４］曾提出关于风险可保性的三

个判断标准：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

是普遍存在且无法完全消除的，解决的办法是对

投保人进行检测和限制保额。 逆向选择会使平均

损失率升高。 如果降低或消除逆向选择和道德

风险的成本过高，这样的风险就会被归入不可

保风险。 ２．风险潜在损失的大小。 潜在损失过

大的风险有可能导致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不

足。 ３．损失概率与大小的模糊性。 模糊性是指

有些风险并没有客观的（或统计学上的）发生

概率，或者限于现有的科学知识，无法知道其

客观的发生概率。 人都是模糊厌恶型的，当保

险人的模糊性厌恶程度大于投保人时，该风险

的可保性问题就会产生。
根据以上标准，农业巨灾风险属于不可保风

险，面对巨灾风险，人们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极

为严重，而且巨灾风险本身有造成巨大损失的可

能性，但是其发生概率无法估计。 随着社会发展

和科学技术进步，曾经不可保的风险也找到了解

决的方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随着对偶理论（Ｄｕ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 预 期 效 用 理 论 （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和序数效用理论（Ｒａｎｋ⁃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的先后建立，保险和不确定性决策理论得

到了飞跃发展，使得解决巨灾风险保险相关问题

成为可能。［５］

三、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研究
建立有效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无疑是

开展农业巨灾保险机制的最核心内容。 国内理论

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学者们利用保险经济

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等理论工具，并借鉴

国外的农业保险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农业巨灾保

险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三种主要的农业巨灾风险

分散途径：农业再保险体系、巨灾风险基金、巨灾

风险 证 券 化 （ 邓 国 取， 等， ２００６［６］； 曾 立 新，
２００８［７］；高涛，等，２００９［８］；王红珠，２０１０［９］）。

（一）农业巨灾再保险

农业巨灾再保险就是承保农业巨灾保险的公

司为了满足本身资金的风险管理需求、财务的稳

定、减少自身风险，而把农业巨灾风险分散给其他

保险人的一种风险分散机制。 农业风险的高度关

联性特点使得它不易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进行分

散，很容易形成巨额损失，将农业保险公司的准备

金和资本金全部吞噬，制约其可持续发展（高伟，
２００７） ［１０］。 所以再保险机制的建立对农业保险的

发展是必要的。 目前关于农业巨灾再保险机制的

运行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由国家财政出资成立

专门的农业再保险公司，并以法律形式强制保险

公司向农业再保险公司分保；二是由中国再保险

集团为农业保险机构分散风险，国家制定优惠政

策进行扶持；三是将农业巨灾风险向国际市场分

散（安翔，２００４） ［１１］。 本文认为，开展以巨灾风险

再保险为核心的多层次风险保障体系的制度建

设，从更大范围分散农业巨灾风险，解决我国农业

巨灾风险可保性问题，是建立和完善我国农业巨

灾保险机制的关键环节。 为此，针对农业巨灾再

保险的必要性、定价问题和政府作用等在后文还

２４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３１ 卷



会进行专门论述。
（二）巨灾风险基金

巨灾风险基金制度是诸多国家农业保险制度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国农业巨灾风险分担

分散机制的枢纽和依托。 于博洋（２００７） ［１２］ 结合

中国国情，探讨了农业巨灾保险基金的基本模式，
指出巨灾保险基金能够将市场和政府的力量进行

有机结合以弥补农业再保险市场的不足。 严寒

冰，左臣伟（２００８） ［１３］对农业巨灾风险基金的理论

根源、筹集途径、有效使用等进行了系统探讨，认
为农业巨灾风险基金的来源应该是多渠道的。 农

业保险风险保障基金可以通过财政投入、农业保

险公司保费提取和市场筹集等多种渠道融资（徐
景峰，２００８） ［１４］，由于它是一种特殊的巨灾风险损

失准备金，故需要相关立法给予规定和支持（钱
振伟，２０１１） ［１５］。 但是巨灾基金的筹集存在一定

难度，因为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巨灾基金能否带

来利益是未知的，而且各方投入的比例、及相关的

监督机制如何设计等问题都有待解决。 巨灾基金

的筹集需要时间，在一场巨灾发生时，巨灾基金能

否应对是无法保证的，尤其是多个巨灾风险发生

的时间间隔较小时，在巨灾基金不足的情况下如

何对损失进行补偿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庹国

柱，等，２０１３） ［１６］。
（三）巨灾风险证券化

巨灾风险证券化最先由 Ｒｏｂｅｒｔ Ｃ． Ｇｏｓｈａ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Ｓａｎｄｏｒ（１９７３） ［１７］提出，他们对再保险期

货市场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认为通过风险证券

化或保险衍生品 （再保险期货），可以解决再保险

市场承保能力和赔付能力不足的困境。 但是

Ｓｃｏｔｔ Ｅ． 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９９） ［１８］ 通过比较传统再保

险和 ＣＢＯＴ 推出的 ＰＣｓ 期权发现，与再保险相

比，金融衍生品虽然可以在更广范围内有效分散

风险，但它仍然具有较高的基本风险。
此外，作为一种新型金融工具，巨灾风险证券

本身具有复杂性和非流动性的特征，构建成本相

当昂贵，需要考虑利率水平、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

失、摩擦成本和附加费用等。 而且巨灾损失分布

并不是中规中矩的，不同巨灾证券之间的定价存

在差异，从而使估值和交易的方法更加复杂（Ｅｒｉｋ

Ｂａｎｋｓ， ２０１１） ［１９］。 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是发展

中国农业保险的新路径，但它需要以成熟的金融

市场、灵活有效的监督管理和完善的法律保障为

依托，而我国现在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闫石，
２００５） ［２０］。

四、农业巨灾再保险制度研究
无论是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大量实践，还是基

于新制度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等理论的逻辑推理，
都已经充分证明：纯粹的商业模式提供农业巨灾

保险的风险分摊方式主要是再保险以及巨灾风险

证券化，这两种方式使农业巨灾风险得以在更大

的范围内进行分散，解决了农业巨灾风险的弱可

保性问题。 限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严重滞后的现

状，以巨灾风险再保险为核心，构建多层次风险保

障体系，从更大范围内分散农业巨灾风险，解决我

国农业巨灾风险可保性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农业

巨灾保险机制建立的关键。 另外，农业的系统性

风险导致私人保险的价格往往较高，难以被农民

所接受，为保障一个私人保险市场的有效运行和

农民投保率的提高，这也再一次印证了分散农业

系统巨灾风险的再保险机制是不可或缺的（Ｍａｒｉｏ
Ｍｉｒａｎｄｅｒ， ２００１） ［２１］。

（一）开展农业巨灾再保险的必要性研究

１．农业的系统性风险。 风险的溢出和传染使

得同一地区的被保险人均有遭受重大损失的可

能，农业保险公司要承担比一般财产保险业务更

大的风险，导致农业其经营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

性。 农业巨灾风险的存在迫使农业保险公司提高

农业保险费率，进而降低了农户投保的积极性，这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破坏了农业保险市场的均

衡，为了实现农业保险市场的再次均衡，有必要发

展农业再保险市场特别是补贴农业再保险业务

（Ｊｏｈｎ Ｄｕｎｅａｎ，Ｒｏｂｅｒｔ Ｊ．Ｍｙｅｒｓ，２０００） ［２２］。
２．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农业保险市场失灵。

逆向选择和道德危险是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两种

主要结果。 这两种风险因素会大大提高保险公司

的赔付率，必须通过保险公司的监督管理才能得

到解决和控制，但这种做法又会增加保险公司的

监督管理成本，破坏资金融通的功能。 如果这种

监管成本或赔付率过高，农险产品的供给就会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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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甚至消失。 而农业再保险能够促进保险市场的

发展，刺激保险的参与度，政府对农业再保险的资

助水平与农民的参与度、农业风险保障水平呈正

相关关系（Ｍｏｓｃｈｉｎｉ ＆ Ｈｅｎｎｅｓｓｙ，２００１） ［２３］。
（二）农业巨灾再保险的相关理论研究

国际经验表明，各国规避农业系统性风险的

最普遍、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再保险，它有两大好

处：一是可以有效地增加农业保险的供给量，二是

缓解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 Ｓｗｉｓｓ Ｒｅ（２００７） ［２４］在

对新兴市场的农业发展状况的总结及经验介绍中

指出，完善的再保险体系是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分

散机制成功建立与有效的保障。 再保险公司可以

通过自留巨灾风险、分出部分风险于其他再保险

公司或转移至国际金融市场等方式达到将承保风

险广泛地进行分散，这也是它在提供风险资本、技
术支持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等方面具备相

对优势的原因。
１．巨灾再保险定价研究

巨灾再保险的定价问题一直是各国学者、保
险公司和监管机构所共同关注的重点。 Ｓｉｍｏｎ
（１９７２） ［２５］和 Ｐｒｅｓｓａｃｃｏ（１９７９） ［２６］基于期望损失额

等于期望纯保费得到市场均衡价格。 Ｋ．Ｍ．Ｃｌａｒｋ
（ １９８６ ） ［２７］， Ｈｅｙｅｒ （ ２００１ ） ［２８］， Ｙｉｓｈｅｎｇ Ｂｕ
（２００５） ［２９］用随机模拟方法对巨灾财产损失的概

率分布进行研究。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８） ［３０］ 基于责任

恢复条款建立了巨灾再保险模型。 根据资产定价

模型 （ ＣＡＰＭ ）， 我 国 学 者 李 冰 清 和 田 存 志

（２００２） ［３１］、杨凯和齐忠英（２００５） ［３２］ 等从资本市

场的角度对巨灾保险产品进行定价研究。
此外，资产负债管理在巨灾再保险定价方面

也有运用。 Ｌｏｗｅ 等人（１９９７） ［３３］ 首次将 ＤＦＡ① 法

运用于分析巨灾保险和再保险，我国学者张琳等

人（２００９） ［３４］也曾将 ＤＦＡ 方法应用于洪水保险的

定价研究中。 关于巨灾证券化对巨灾再保险合同

定价的影响，Ｌｅｅ（２００７） ［３５］ 从资产负债管理的角

度，运用蒙特卡罗方法对此进行研究并分析了相

关风险因素。 邢天才，康晗彬（２０１３） ［３６］基于资产

负债模型对巨灾再保险定价进行了研究，他们采

用 Ｍｅｒｔｏｎ 结构方法，建立利率与资产、负债、巨灾

损失的动态模型，对企业保险合同进行估值，他们

充分考虑了公司的经济基本面，如公司资产及资

本结构、金融债权估价等，创新性地提出利率对资

产负债的弹性定义，认为资产负债比是影响巨灾

再保险的违约风险因素，发行巨灾债券能够降低

违约风险。
从设计到运作的整个流程中，再保险产品更

多依靠数理统计和风险模型等定量模拟方法对损

失分布规律进行预计和估算，但是逆向选择和道

德风险的存在使得这种定价方式并不准确。 此

外，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灾害事件的预测的准确

程度、地区相关灾害的历史数据也是巨灾产品定

价的重要影响因素。
２．政府在农业再保险发展中的作用

尽管农业风险管理与保险、农业经济学、公共

政策学等理论与实务部门，对政府参与农业巨灾

保险管理的程度和具体角色，政府提供财政补贴

效率等问题还有所争议，但对政府在农业再保险

发展中的作用，已达成了共识。 他们认为，巨灾保

险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系统性风险、非有效金融

市场以及市场本身非完全竞争等因素使得巨灾保

险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巨灾保险市场并建立

不同形式的国家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已经成为一种

趋势（Ｋ． Ｊｏｃｋ ＆ Ｒ．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１［３７］；Ｈａｎｓｓｏｎ，
２００８［３８］，等）。 范杰（２０１３） ［３９］利用经济学一般理

论分析了政府与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涉及客体之间

的关系，认为政府这一主体在农业巨灾风险分散

机制中是不可缺失的。 从经济属性的角度，农业

保险属于准公共产品，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离不

开政府的投入和参与（王和，２００５） ［４０］。 但政府不

应也不可能因此而完全取代私人保险公司，政府

应该利用自身的优势，协助保险公司发挥其市场

优势（Ｌｅｗｉｓ ＆ Ｍｕｒｄｏｃｋ，１９９６） ［４１］。
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起施行的《农业保险条

例》中规定，国家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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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面向装配的设计（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ＤＦＡ）是指在产品设计阶段设计产品使得产品具有良好的可装配性，确保

装配工序简单、装配效率高、装配质量高、装配不良率低和装配成本低。



风险分散机制，保险机构经营农业保险业务依法

享受税收优惠；国家支持保险机构建立适应农业

保险业务发展需要的基层服务体系，鼓励金融机

构对投保农业保险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加

大信贷支持力度。① 这就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

政府在农业保险发展中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３．我国农业巨灾再保险的发展模式

关于我国巨灾再保险制度设计，李有祥、张国

威（２００４） ［４２］指出，一旦我国农业再保险体系得以

建立，不仅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困境可以改变，农业

保险也能够走向良性循环。 美、日等发达国家主

要采取由政府直接承担农业巨灾再保险的模式

（吕晓英、李德先，２０１０） ［４３］，而我国更适合采取由

国家指定专门再保机构承保农业再保险的发展模

式（龙文军、万开亮、李向敏，２００７） ［４４］。 目前我国

农业再保险的商业运作模式存在诸多局限性，应
该构建多层次农业再保险保障体系 （刘京生，
２００６） ［４５］。 庹国柱、王德宝（２０１０） ［４６］给出了两种

由政府给予财政和税收政策支持的农业再保险运

营方式，一是由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农业再保险服务，二是成立专门的农业再保

险公司。 张淑玲，等（２００９） ［４７］认为建立区域性强

制巨灾保险体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选择。
结合国外实践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应当

选择政府主导的、商业保险公司市场化运作的巨

灾保险模式。 我国巨灾种类繁多，而保险公司的

经营水平不高、消费者的保险意识较低和政府财

政支持力度的有限，现在应该选择比较典型的巨

灾风险实行强制性保险，而不是将所有巨灾险种

都纳入投保范围或是采取自愿投保的方式。 此外

要加强同国际巨灾再保险市场的合作，将风险向

更大的范围进行分散。

五、结论
尽管我国学者围绕农业巨灾风险分散的三种

重要途径（即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农业巨灾风险

证券化，农业巨灾再保险制度以及农业巨灾保险

的可保性及发展模式等）进行了详细探讨，然而

这些研究成果还不够深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农业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的分散研究

较少

由于我国尚无巨灾保险制度框架，保险公司

转移风险的途径只有两种：从保费中出资 ５％ ～
１５％投保再保险，或出资 ５％ ～ １０％参加各省政府

牵头的“大灾基金”，而再保险公司则是向国际再

保险市场或资本市场分散风险。 风险证券化是将

巨灾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的主要手段，但是在我

国资本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设计巨灾证券

化工具则是一个难题。 此外，对于如何降低严重

影响巨灾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素的

研究也存在空缺，这使得巨灾产品的定价或许不

能满足保险公司稳健经营的原则。 保险公司能够

持续经营是农业巨灾保险顺利开展的基本要求，
如何提高保险公司的供给能力、分散其经营风险

也是研究的重要方面。
（二）缺少实践经验来佐证农业巨灾保险的

发展模式的可行性

近期我国在云南和深圳率先进行了巨灾保险

的试点工作，云南以地震巨灾保险为主，深圳以台

风和洪水等巨灾保险为主。 这两个试点还没有取

得可供借鉴的成果，而针对农业巨灾保险的试点

还没有开展。 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如何推进农业

巨灾保险的试点工作，通过实践经验为进一步的

理论研究进行佐证。
（三）缺乏从宏观角度把握政府在农业巨灾

保险机制的作用

虽然国内学者都认为政府在农业巨灾保险的

发展过程中肩负着重要而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

多集中于微观层面上的理论研究，而没有从宏观

角度把握政府的具体职责。 在农业再保险制度模

式的选择上，政府与农业保险公司的协调合作是

至关重要的，但就如何划分政府与保险公司的职

责、权限问题，形成良好的互动激励机制等问题并

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 在巨灾风险分散机制设计

方面，根据外国的经验，单一的方式无法妥善地解

决农业巨灾风险问题，应该注重巨灾风险证券化、
指数保险等金融创新产品的研究与应用，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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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农业保险条例［Ｚ］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农业保险及再保险方式结合，形成系统的农业巨

灾风险分散途径。
今后的研究方向应该主要侧重于巨灾风险证

券化、指数保险等新型金融产品的研究及应用，探
讨如何构建以农业保险及再保险为基础、以巨灾

证券及其金融衍生产品和指数保险等新型保险险

种为辅助的全面、系统的农业巨灾风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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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ｉ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ｃａｔ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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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Ｊ］ ．南开经济研究，２００２（４）：４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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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２７）：３３９⁃２７１．

［３４］ 张琳，卓强．基于 ＤＦＡ 方法的我国洪水保险定价研

究［Ａ］ ．保险学术获奖成果汇编（２００８）［Ｃ］ ．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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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定价研究［Ｊ］ ．保险研究，２０１３（２）：１８⁃２７．
［３７］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Ｒｉｓｋ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２００３（７５）：１６１⁃１９７．

［３８］ Ｈａｎｓｓｏｎ Ｋ，Ｄａｎｉｅｌｓｏｎ Ｍ，Ｅｋｅｎｂｅｒｇ Ｌ．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８６）：４６５⁃４８０．

［３９］ 范杰．探析政府在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中的地位

和作用［Ｊ］ ．时代金融，２０１３（８）：２５３⁃２５５．
［４０］ 王和．对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思考［ Ｊ］ ．中国金

融，２００５（７）：５０⁃５３．
［４１］ Ｌｅｗｉ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ｎｄ Ｋｅｖｉｎ Ｍｕｒｄｏｃｋ．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ｉｎ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 Ｒ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１９９６，６３（４）：５６７⁃５９７．

［４２］ 李有祥，张国威．论我国农业再保险体系框架的构建

［Ｊ］ ．金融研究，２００４（７）：１０６⁃１１１．
［４３］ 吕晓英，李德先．政策性农业再保险运作方式的动态

模拟［Ｊ］ ．保险研究，２０１０（０７）：４６⁃５１．
［４４］ 龙文军，万开亮，李向敏．我国农业再保险体系建设

研究［Ｊ］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７（６）：５６⁃５９．
［４５］ 刘京生．构建多层次农业再保险保障体系［ Ｊ］ ．中国

金融，２００６（１１）：５３．
［４６］ 庹国柱，王德宝．我国农业巨灾风险损失补偿机制研

究［Ｊ］ ．农村金融研究，２０１０（２）：１３⁃１８．
［４７］ 张淑玲，等．区域性强制巨灾保险———适合中国国情

的巨灾保障体系选择 ［ Ｊ］ ． 中国保险，２００９ （ １２）：
４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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